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政府集中采购中心运营项目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1839.95  1836.83 3.12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1836.83 1835.54 1.29 1.29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集采人员费用 1260 1260 

合计 1839.95 1835.54 

集采业务费用 579.95 575.54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投入目标 

预算执行

率 
100% 8 99.76% 7.9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专款专用

率 
100% 4 100% 4 

政府采购

规范性 
规范 2 100% 2 

资金节约

率 

15%及其以

下 
2 

0.24%及其

以下 
2 

产出目标 

全年项目

数 
=1500 笔 13 1482 笔 12.22 

平台运营

服务板块

数 

=5 个 13 5 个 13 



结果目标 

有效质疑

率 
=15% 8.66 5.4% 6.24 

受益人员

满意度 
=90% 8.68 100% 8.68 

质疑处理

违规率 
=0% 8.66 0% 8.66 

影响力目标 

保障项目

实施的制

度完备性 

完备 3 100% 3 

中心业务

流程完善

性 

完备 3 100% 3 

合计 76.7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1 年度苏州市

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

果”、“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政府集中采购工作依法合规有序开展，2020 年 7 月

30 日，市委编委同意苏州市公共资源中心机构编制调整，赋予苏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集中采购职能，增挂“苏州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

牌子，增设政府集中采购部。具体集中采购服务业务延伸的代理业务，

以服务类“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委托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下属国有企业苏

州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承接。苏州产权交易中心集采部 35 人，服务分

中心 8 人共 43 名业务人员参与集采工作。 

项目总目标 
规范我市政府采购市场，引导招标采购代理向专业化转型升级，进一步

压实采购人在招标采购中的主体责任、预防政府采购领域腐败 



年度绩效目标 
使集中采购目录项目规范化运行、节省财政资金、提高采购质量和采购

效率 

项目实施情况 

苏州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简称“集采中心”）依法接受市本级和吴中区、

相城区、姑苏区、高新区采购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

委托，组织政府集中采购活动。 

一、项目开展情况 

苏州市政府集中采购业务开展模式，采用“事业+国企”运作机制，集采

中心履行监督、协调等职能，主要负责项目受理、采购文件审核、质疑

处理等；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下属国有企业苏州产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具体组织实施，主要负责采购文件拟制、信息公告发布、组织开评

标、组织合同签订和档案管理等。 

1、业务数据：2021 年度，集采中心共受理政府采购项目 1482 项，完成

开评标项目 1314 项，项目成交金额 43.38 亿元，比项目预算金额节省 1.12

亿元。 

2、制度建设：集采中心注重强化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出台了集中采购各

业务环节实施规程、《采购服务中心行为考核办法》、《廉政风险防控手

册》、《苏州市政府集中采购开评标现场应急预案》等一系列精细化制度。 

3、创新工作思路：为进一步推动集中采购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集

采中心创新思路，将“双随机”抽签模式引入项目分配流程中，切实规

避业务风险。在采购文件与公告的审核和发布工作中，突出采购需求、

评审标准的审核，排除歧视性、限制性条款和评分办法，采用项目组 AB

角色双重审核流程，并根据项目预算金额、社会影响力大小等因素设置

不同层次的审核机制，在实现采购文件合法合规的同时保证项目运行质

量和效率。 

4、满意度调查：为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行为，深入了解和把握

各级采购单位对集采中心工作的意见建议，在 2021 年 7 月制定《苏州市

政府集中采购中心运营项目满意度调查方案》，面向采购人和供应商开展

问卷调查工作，共回收调查问卷一共 243 份，其中采购人填写 194 份，

供应商填写 49 份，调查问卷对集采中心的总体评价均是 “非常满意”，

集采中心一年来的服务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5、质疑处理：质疑处理工作由集采中心事业人员专职受理、答复， 全

年共受理 210 个质疑函，其中答复 195 个，供应商撤回质疑 15 个，71 个

项目存在有效质疑，占全部项目总数的 5.4%。 

二、2021 年预算资金执行情况 

2021 年度预算 1839.95 万元，实际支出 1835.57 万元，结余 1.29 万元。

其中购买服务 1600 万元，评委费 203.9 万元，其他 31.67 万元。 

项目管理成效 

1、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严格执

行财政部门出台的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在采购文件中明确预付款比

例、取消投标（响应）保证金和取消提供证明材料原件要求等有关事项，

切实提升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便利程度。同时，集采中心全面推

行政府集中采购代理服务零收费，预估为中标供应商节省代理服务费超

4445 万元，显著降低供应商投标成本。 

2、优化政府采购流程，提升政府采购服务效率。集采中心围绕公开招标、

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等各种采购方式，并结合不同类型



采购标的，制定了采购文件、评分标准、采购合同的标准化模板，推动

文件模板化、服务标准化和流程规范化，不断增强政府采购活动透明度。 

3、认真处理项目质疑，提高政府采购市场透明度。将投诉风险把控在质

疑阶段，大大降低投诉率。集采中心高度重视供应商提出的质疑，积极

与采购人、专家进行沟通协商，征询财政监管部门意见，做好质疑处理

的调查研究、专家论证、组织答复工作。同时，积极配合财政监管部门

处理投诉事宜，做好投诉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移送，2021 年度未发

生任何影响项目结果的有效投诉。 

4、针对特殊期间项目需要，推出“周六不打烊”机制。为更好地服务采

购人，集采中心在 2021 年度 7-8 月以及 12 月的项目高峰期，周六正常组

织开评标为采购人提供便利，尤其是保障了各类学校顺利完成假期采购，

获得采购人的一致好评。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由于政府采购交易管理系统的全流程电子化功能尚未实现，目前项目还

采用纸质文件投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效率。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根据政府采购活动各类参与主体的实际需求，完善政府采购交易管理系

统全流程电子化功能，积极推动“不见面开标”，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高

效快捷的服务。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